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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（二） 

一、科技进步环境评价 

在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的排序中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辽宁、陕西、广东、新疆、江苏、浙

江、青海、内蒙古排在前 11 位，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全国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 58.96%）

的地区。 

将 2009 监测与 2008 监测相比较，全国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提高了 2.30 个百分点，有 12 个

地区高于这一增幅，其中广东增幅最高，为 6.20 个百分点。有 8 个地区低于上年水平。 

参照 2008 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的排序，位次变动最大的地区是江西，由上年的第 20 位下降

至第 25 位。 

2009 科技进步环境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科技进步环境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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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各地区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排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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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各地区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

二、科技活动投入评价 

在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的排序中，上海、天津、北京、江苏、广东、浙江、山东、陕西排在

前 8 位，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全国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 55.13%，与上年大体持平）的

地区。 

将 2009 监测与 2008 监测相比较，安徽、内蒙古、湖南、山东等 18 个地区的科技活动投入

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。四川、青海、吉林、新疆等 12 个地区的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低于上年水平。 

参照 2008 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的排序，位次变动最大的地区是安徽，由上年的第 19 位上升

至 14 位。 

2009 科技活动投入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科技活动投入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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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 各地区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排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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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各地区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

三、科技活动产出评价 

在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的排序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排在前 3 位，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

平（全国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为 56.47%）的地区。 

将 2009 监测与 2008 监测相比较，全国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比上年提高了 4.86 个百分点，广

东、青海、西藏、陕西、宁夏等 5 个地区超过这一增幅。山东、贵州、云南、内蒙古等 11 个地

区的科技活动产出水平低于上年。 

参照 2008 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的排序，位次变化最大的地区是山东，由上年的第 7 位下降至

第 23 位；贵州由上年的第 8 位下降至第 22 位；云南由上年的第 20 位下降至第 26 位其下降的

主要原因均为向国外转让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明显减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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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 各地区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排序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
.
5
8

6
.
3
6

5
.
1
7

5
.
0
0

4
.
9
7

4
.
4
1

3
.
5
1

2
.
9
8

2
.
5
3

2
.
3
7

2
.
0
4

1
.
9
5

1
.
7
4

1
.
6
4

1
.
5
5

0
.
9
5

0
.
9
0

-
1
8
.
1
5

-
1
5
.
2
7

-
5
.
1
7

-
7
.
2
4

-
3
.
9
5

-
2
.
6
5

-
2
.
2
1

-
1
.
9
5

-
0
.
9
1

-
0
.
7
2

-
0
.
1
4

0
.
0
9

0
.
1
8

0
.
2
6

-20

-10

0

10

20

广

 
东

青

 
海

西

 
藏

陕

 
西

宁

 
夏

吉

 
林

重

 
庆

河

 
北

甘

 
肃

广

 
西

湖

 
南

江

 
苏

新

 
疆

四

 
川

辽

 
宁

上

 
海

江

 
西

北

 
京

湖

 
北

福

 
建

山

 
西

黑

龙

江

天

 
津

浙

 
江

海

 
南

安

 
徽

河

 
南

内

蒙

古

云

 
南

贵

 
州

山

 
东

全国平均提高 4.86 百分点 

图 6  各地区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

 



 

 

四、高新技术产业化评价 
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的排序中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广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四川、湖北排

在前 8 位，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 49.37%）的地区。 

将 2009 监测与 2008 监测比较，有 14 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高于上年水平。青海、

宁夏、北京、新疆等 17 个地区低于上年水平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继上年下降了 0.12 个百分点后，今年又下降了 0.94

个百分点，主要是由于北京和天津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，以及宁夏、青海和新疆的高新技术

产业化效益拉动的结果，降幅均在 10 个百分点左右。 

2009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7  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排序图 

 

 

 

 

 

图 8  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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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
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的排序中，上海、天津、广东、北京、福建、江苏、浙江、

辽宁、山东、山西、海南排在前 11 位，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全国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

展指数为 62.65%）的地区。 

将 2009 监测与 2008 监测相比较，全国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比上年提高了 5.64 个百

分点，河北、海南、湖北、山东等 13 个地区高于全国平均增幅。只有天津低于上年水平。 

2009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           2008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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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 各地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排序图 

7
.
5
3

7
.
3
8

7
.
3
2

6
.
8
0

6
.
7
6

6
.
6
0

6
.
5
3

6
.
5
1

6
.
4
9

6
.
1
4

5
.
8
7

5
.
7
3

5
.
7
0

5
.
4
5

5
.
3
0

4
.
3
6

4
.
2
4

3
.
7
8

3
.
7
8

3
.
3
0

2
.
7
4

2
.
7
2

2
.
5
5

2
.
4
5

2
.
4
2

1
.
6
6

1
.
3
4

0
.
9
5

1
.
1
4

0
.
4
0

-
0
.
0
9

-5

0

5

10

15

河

 
北

海

 
南

湖

 
北

山

 
东

宁

 
夏

重

 
庆

山

 
西

陕

 
西

新

 
疆

贵

 
州

云

 
南

青

 
海

辽

 
宁

湖

 
南

内
蒙
古

四

 
川

西

 
藏

河

 
南

黑
龙
江

广

 
西

安

 
徽

甘

 
肃

江

 
苏

吉

 
林

江

 
西

浙

 
江

广

 
东

福

 
建

上

 
海

北

 
京

天

 
津

全国平均提高 5.63 百分点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10  各地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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